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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少数原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对将集体资产经评估量化转为股权时，把部分股权设为职

务股分配给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成员的做法有不同意见,认

为可以让他们多得一些收入，但不应当设立职务股归于个人

，形成“一朝为官，终生受益”的不公平现象。 笔者认为，

对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是否设立职务股及如何设立职务股，

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并积极地进行研究

、指导和制定正确的政策，以保证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工作沿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现将本人的粗浅看法归纳如下： （下文

所称职务股是指将集体资产转为股权时划出的部分股权，不

包括按照不同岗位分别要求个人认购的股权） 一、在改制时

设立职务股确有必要 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成员最清楚企业的潜

力和市场，掌握着企业的命运。应当鼓励和创造条件由他们

在股份公司中多持股、持大股、甚至控股，使之具有及时决

策的条件和能力，以有利于把握企业的现实生存和战略发展

的方向，这已是不争的共识。 但是，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层成员个人的财产能力毕竟有限。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如

果不设立职务股，仅靠个人掏腰包认购股权，很难使他们达

到多持股、持大股、以至控股的目标。如果因此使这些有经

验、有能力、有抱负的企业精英不能掌控企业的命运，则是

很可惜很遗憾的事情。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方便、最

简捷的办法就是在改制中将集体资产转为股权时，划出相当



一部分设为职务股分配给经营管理层成员。在表面看来，他

们享受职务股是占取了集体利益，但是让他们具有掌控企业

命运的能力，保障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实质上是保护了集体

利益。 同时，为经营管理层成员设立职务股也有利于激发他

们经营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还是对企业的发展

有利。 二、设立职务股应当有恰当的比例 在改制时从总资产

中划出多大比例设为职务股，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比例不

可过高。比例过高，则有乘机攫取集体利益之嫌，且不易被

原集体经济组织大多数成员所接受。 三、享受职务股应当有

个人配股 经营管理层成员从集体资产中得到的职务股，毕竟

是从集体经济的“大堆里扒来”的利益，得之可喜，失之不

一定可惜。为强化其风险和责任意识，应当要求他们按照职

务股的一定比例配股。所谓配股，即规定经营管理层成员在

享受职务股的同时，必须由个人出资再认购一部分个人股权

。这样，既避免了巧取职务股之嫌，又增强了经营管理层成

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心，建立了“连股、连权、连利、连心

”的激励机制。并且有利于经营管理层成员多持股、持大股

、以至控股目标的实现 四、职务股应当随着职务走，持股人

不享有所有权 职务股应当只享有表决权和收益权，不享有所

有权，不得转让和继承。当职务变动时，应当自动传递给继

任该项职务者。这种在职享受、离职取消的激励机制，既体

现了公平又保持了职务股的吸引力。也符合职务股的本来定

义。更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公司法》第八十一条关于“

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

、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规定的精神。集体经济作为

公有制经济，应当以此规定为准则。 五、要做好思想工作和



制定正确的政策 在股份制企业中打破“均股制”已是理论界

的共识，也是实践中的必然。但从共有的集体资产中拿出一

部分作为职务股权分配给少数人使用，毕竟是直接割取人人

有份的集体利益的行为。能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成员

中形成统一的意见，需要做许多的工作。 按道理说，有多大

的利益就有多大的风险。但在很多人那里往往只看到享受了

职务股的经营管理层成员会一夜变富，而看不到他们承受的

巨大风险。所以，不伤害原经济组织成员的感情，作好他们

的思想工作是设立职务股的重要前提，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则

是设立职务股的保障。 首先是，要说明设立职务股的成破利

害。重点要说明白的是，原来或新当选的经营管理层成员，

往往都很熟悉本企业和市场的状况，具有相当丰富的管理经

验。他们的意志和行为的连续性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倘若因其持股能力不足造成决策不能或决策延误，而使企业

失去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受到损失的还是全体股东和整个企

业。同时，对享受职务股所获得的收益，也应当看作是对他

们所作贡献的酬报。 2.是设为职务股的股本占原集体经济总

资产的比例不宜过高。应与原集体经济总资产的规模为反比

关系，资产规模大要低一些，资产规模小则可高一些。笔者

认为，以占总资产的10%-20%为宜。最高不宜超过25%。设立

职务股的这一部分利益，如果分摊到大多数人的头上，可能

是得之不觉多，失之不觉少。但如划到少数人头上的比例过

高，会使大多数人在心理上难以平衡，甚至产生抵触。 3.是

应明文规定，职务股应当随着职务走，持股人不享有所有权

。让大家心中有底。 4.是享受职务股的人员范围不可过大，

限定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会”成员的范围之内为宜。如范



围过大，造成“大饼摊薄”的后果，则不利于经营管理层成

员多持股、持大股、以至控股目标的实现。 5.是享受职务股

要按一定比例配购个人股,按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监事

等职务的不同，由高到低按比例配购，最高为1：1，最低为1

：0.3为宜。不配购个人股者，不得享受职务股。将享受职务

股的权利和配购个人股的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是个人

配购股在享受职务股期间不得转让，以保证激励机制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